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2002 年 6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9月 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中小企业促进法》共十章、六十一条，分别就立法目的、财税

支持、融资促进、创业扶持、创新支持、市场开拓、服务措施、权益

保护、监督检查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在内容上主要呈现以下几方

面亮点：

一是进一步明确法律贯彻落实责任主体。原法规定由国务院负责

企业工作的部门对全国中小企业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指导和服务，随

着近年来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需进一步明确法律贯彻落实的责

任主体，保障法律的有效组织实施。新促进法在国务院层面明确“国

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组织实施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政策，对中小企业促进工作进行宏观指导、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

在地方层面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中小

企业促进工作协调机制，明确相应的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

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小企业促进工作。”

二是进一步规范财税支持相关政策。财税政策是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重要手段，新法总结了近年来实践经验，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应

当在本级预算中设立中小企业科目，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并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将“重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和融

资服务体系建设”。同时，新促进法对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性质和操

作运营进行了补充细化，规定“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应当遵循政策

性导向和市场化运作原则，主要用于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支持初创期

中小企业”。此外，法律中还将部分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上升为了法

律。



三是进一步完善融资促进相关措施。为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

济和中小企业，新促进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高效、公平地服务中小企业；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当设立普惠金融机

构，为小型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地区性中小银行应当积极为其所

在地的小型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鼓励金融

机构加强对中小企业服务力度，新促进法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采取合理提高小型微型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措施，引导金融机

构增加小型微型企业融资规模和比重；国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和

提供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此外，新促进法还对中小

企业政策性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作出了规定，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中小

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服务。

四是增加权益保护专章。实践中社会各界关于营造公平市场秩序、

增强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的呼声和要求一直很高，为此，新促进法增设

“权益保护”专章，规定国家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财产权和其

他合法权益，设立拖欠货款解决条款，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规

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

程、服务款项。中小企业有权要求拖欠方支付拖欠款并要求对拖欠造

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新促进法还将现行的规范涉企收费、监督检查机

制等相关政策上升为法律。

五是增加监督检查专章。为了加强法律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保障

法律的有效实施，新法增设了“监督检查”专章。明确提出了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对中小企业促进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国务

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期

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并向社会公布。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管理和使用情

况的评估和监督作出规定。对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中小企业参加考核，

评比、表彰、培训等活动的行为以及违法向中小企业收费、罚款、摊



派财物等行为的查处作出了相关规定。

此外，新促进法在创业创新、服务措施、政府采购等方面在原法

基础上也做了不少重要的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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